附件2

民乐县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依法执业管理

办法

为进一步促进我县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加强医务人员执业管理，强化依法执业意识，规范执业行为，提高医疗工作质量，在依法执业方面严格执行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岗位职责和诊疗技术规范，做到人人知晓执业要求，坚持依法执业，确保持证上岗，规范诊疗行为，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管理条例》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对执业资格实行严格管理。具体规定如下：
一、医师执业管理规定

（一）医生必须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二）按照《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不得独立进行医学诊查、医学处置（病历、处方等）、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

（三）医师上岗必须严格按照《医师执业证书》上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和范围进行执业，未经注册人员不得从事医疗、预防、保健活动，从事母婴保健的执业医师应当依照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

（四）医师在执业过程中，按照执业医师标准，要定期进行“三基、三严”训练和考试。考试不合格的医师，医院有权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三个月至六个月；暂停执业活动期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允许继续执业；对考核不合格的，可给予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二、护士执业管理规定 

（一）护士必须依法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并经过注册，方可上岗工作。

（二）护士注册的有效期为五年，未经护士注册者不得从事护士工作。中断注册一年以上者，必须按省、市相关规定参加临床实践三个月，并向注册机关提交有关证明，方可办理再次注册。 
（三）见习护士只能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四）护士在执业过程中要定期进行“三基、三严”训练和考试，对考试不合格者，医院有权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再次考试合格后，方可继续执业。

（五）护士执业违反医疗护理规章制度及技术规范的，医院有权视情节予以警告，责令改正，中止注册，直至取消其注册。 

三、药、技人员执业管理规定
药剂人员须取得《执业药师证》或《药师资格证》，其他医务人员（技师）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方可上岗执业。

执业期间定期参加医院相关考试与考核，成绩记入本人档案，并作为职称晋升依据。

四、执业资格取得程序及方式

（一）个人申报。凡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个人经医院审核到县卫健局办理报名手续，参加相关专业的考试。
（二）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通过国家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即取得执业资格。
（三）护理专业通过卫生部门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四）药剂专业通过执业药师考试或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
（五）其他医技专业通过全国卫生专业初级技术资格考试，取得职称资格证书，即为执业证书。

（六）各医疗机构人事管理科要对取得各种证书的医务人员进行备案。

五、管理权限

（一）医务科、护理部及时办理在岗医生、护士的执业注册手续，并对本院医务人员的执业注册情况进行全面清理，严格核验医师资格证、执业证，适时调整各类医务人员岗位，做到按资格类别、注册地点、医师级别、执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对执业地点、执业范围不符的，按规定予以变更。未取得执业资格及注册的医务人员，不得单独从事临床工作。

（二）各级各类医务人员应在本人执业资格证书的执业范围内执业，严禁超范围执业，若私自超范围执业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医院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报县卫健局处理。

六、本办法由县卫健局负责解释

